附件：
高校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:		
	序号
	重点问题内容
	自查结果
（如无问题，写“无”）
	涉及金额（元）
	整改措施
	计划完成时间
	重点关注单位              （除财务处外，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单位）

	1
	未按规定在学校醒目位置、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等处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，或收取未经公示的费用
	
	
	
	
	学工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合作交流处、二级学院等

	2
	收取学费、住宿费、报名考试费时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或相关管理规定
	
	
	
	
	教务处、学工处、继续教育学院等

	3
	自立项目收取重修费、补考费、火车票优惠卡费、成绩单打印费、押金、保证金等费用
	
	
	
	
	教务处、学工处、图书馆、后勤管理处、继续教育学院等

	4
	违反自愿、非营利原则向学生收取服务费
	
	
	
	
	各单位

	5
	超范围列支代办费或在代办过程中收取差价
	
	
	
	
	教务处、学工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后勤管理处等

	6
	借中外合作办学、校企合作名义乱收费
	
	
	
	
	国际合作交流处、教务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二级学院等

	7
	公寓化管理宿舍水、电补贴不到位
	
	
	
	
	后勤管理处

	8
	未落实学生食堂公益性属性，以管理费、租赁费、平抑基金等名目向食堂承包商收取费用
	
	
	
	
	后勤管理处

	9
	2023年自查自纠问题整改不到位
	
	
	
	
	各单位

	10
	其他价格违法行为
	
	
	
	
	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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